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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20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議制訂通過 

一、依據 

(一) 民國 102年 1月 8日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之一訂定之。 

（二）民國 101年 11月 26日特施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十二條訂定之。 

（三）民國 101年 12月 24日臺特教字第 1010243682B號「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為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最少限制教育環境」，適應其個別學習需要，充分發揮潛能，培

養健全人格，規劃辦理在校學習、生活輔導及支持服務。 

三、服務對象 

需為本校在籍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者。 

四、為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

員、身心障礙學生或家長參與；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五、特殊教育方案應運用團隊合作的方式，整合相關資源，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及需求，

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內容包括： 

    (一) 學生能力現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 

   （二）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策略。 

   （三）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 

個別化支持計畫以學年為執行單位，於學生入學後第一個月轉銜輔導會議提出，本校資源

教室輔導人員視計畫內容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審查，並於審查通過後通知系所或相關單位

配合實施，後續視學生需求每學期結束一個月內檢討修訂。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補助，不足部分由學校

自籌之。 

七、本要點經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